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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連動、相互影響；本部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之規定，自 103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相關政策，即本於適性揚才之理念，期透過適性輔導、多元入學、學校均優質化

等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使學生得以適性入學、適性發展；除了適度減輕其升學壓力，並期逐

步引導學生家長能以更多元之觀點看待孩子的學習成長。本部相關政策推動重點，擇要如下

： 

(一)在學生適性輔導面向，本部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已持續督導各國民中學妥善規劃

適性輔導工作，除了善用智力測驗、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等工具，並提供各項試探及實

作活動，以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另外，學校也會妥善建立學生生涯輔導紀錄，以供學生

及家長選擇未來進路時參考。 

(二)在多元入學制度面向，本部以受教及入學機會均等的平等論為基礎，兼顧以發展職業或

學術傾向學生潛能之特色論及照顧弱勢學生之正義論，並以因應學生個別需求提供適性

輔導之適性論為核心理念，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制度，以導引國民中學教育轉向

注重學生學習潛能之啟發與多元適性之發展。 

(三)在學校均優質化面向，為使學生能適性就學，安心就學，本部致力於高級中等學校之優

質發展，持續透過優質化、均質化等方案，並推動優質學校認證，以落實校校優質、區

域均質之理念；改變以往眾星拱月（校本群聚菁英）之「明星學校」思維，邁向群星爭

輝（多元群聚菁英），以校校是明星為目標，吸引學生入學，讓處處都有讓學生、家長

安心之優質學校。 

二、家長與學校的關係是成功教育的根基，學校要營造良好學習環境，亦需學生家長充分協助。為

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政策得以順利推動，並為轉變部分家長只重升讀「明星學校」之

舊式觀念，本部每年皆透過編製手冊、摺頁、微電影、建置網頁、辦理座談會等多元方式之

宣導作為，以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並期有效提升學生適性發展。 

三、另外，本部推動免試入學為主之入學制度，輔以適性輔導、學校均優質化及政策宣導等配套措

施，103 學年度已見適性入學之成效。舉例而言，103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第 1 次免試入

學將高職列為第 1 志願之學生多達 6 成，已突破過往「先選高中、再選高職」之選校思維。 

四、又為使技職教育得以更一步深化，本部結合產、官、學、研資源，推動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期

透過「設備更新」、「實務增能」、「就業接軌」、「創新就業」等策略，培育企業所需短

、中、長期之各級技術人力，以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力，並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之優質

技術人力，最終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之觀點。 

（一六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博士班招生名額要求教育部應積極整

併調整各校博士班設置名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4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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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委員就博士班招生名額要求教育部應積極整併調整各校博士班設置名額等所提質詢，經交

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博士階段培育人力屬高階人才的養成，培育目的與其他學制班別明顯不同，本部於檢討國內博

士班培育政策後，研提相關具體因應策略，其中除建立學校於博士班培育之自我課責機制外

，學校對於「學術研究」、「產業研發」及「實務導向」等應有完整之培育規劃且應建立博

士畢業生流向追蹤機制，更將透過「產學菁英培育方案」、「學術菁英培育方案」及「實務

型博士培育方案」等強化培育質量。 

二、目前博士班招生名額之核定及調控原則係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惟為避免單一註冊率等量化指標影響學校篩選機制問題，且為課予學校自我調控責任，並使

招生名額之調控方式能更符合少子女化之趨勢及現今博士班培育現況，本部重新檢視目前招

生名額核定機制，修正現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由本部先

統一調減整體大專校院博士班招生名額，藉此引導學校重新檢視校內博士培育現況及需求，

如經評估確實有培育需求，例如因應特殊領域或產業之人力培育需求，已無法由現有名額調

整，則學校可提報專案計畫申請回復名額；此外，並賦予學校自主調控博士班名額之權責，

學校得就整體校務發展、招生特色、人力需求及培育重點調整名額。 

三、嗣後本部更將每年檢視國內整體博士班規模現況及各校名額調控情形，調整修正招生名額核定

原則及方式，俾使博士班培育能更符合國家社會所需。 

（一六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應對合法持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飼主

進行飼養輔導，並針對展演動物訂定符合動物習性的飼養條件

以及動物福利指標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20） 

丁委員就應對合法持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飼主進行飼養輔導，並針對展演動物訂定符合動物

習性的飼養條件以及動物福利指標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3 條規定，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飼養繁殖，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

所有人或占有人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本會林務局每年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野

生動物保育工作計畫，已將查核工作列為固定工作項目，辦理前開工作，必要時亦邀請動物

飼養專家參與，以提供改善建議，103 年度共查核 81 家 3,961 隻動物。 

二、本會已依本（104）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動物保護法」增訂第 6 條之 1 規定，訂定展演動

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並進行法制作業中。 

三、上開辦法草案已規劃展演動物業者應提出展演環境、飼養照護規劃及動物福利計畫等相關計畫

，並應考量動物之生態、習性、生理狀態及行為等事宜 。 

（一六九）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郁方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